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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终字〔2022〕1264-1 号

申请人：吴雄钰，男，汉族，1992 年 12 月 28 日出生，住

址：福建省晋江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沣利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

洪德路 2-6 号 2501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萧碧霞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焕欢，女，广东瀛真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吴雄钰与被申请人广州沣利贸易有限公司关于代通

知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

请人吴雄钰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陈焕欢到庭参加庭审。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解除劳

动合同的代通知金 1375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

动合同的赔偿金 110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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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至 2022 年 2 月的工资 5600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

销售奖金 1000 元。申请人本案共提出 7 项仲裁请求，另有 3 项

请求涉及非终局裁决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我单位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是因为

申请人不诚信、严重违反我单位规章制度而造成的，我单位不

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，故依法不需要支付代通知金和

赔偿金。申请人只是我单位的销售人员，一直需要接受单位的

考勤和管理，且我单位已依法制订了《员工手册》，该手册对单

位考勤制度和请假制度均有明确规定，申请人亦已签收、认可

《员工手册》的内容，但其却不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，故意不

按规定提前书面申请请假，故意隐瞒未向单位负责人请假的事

实和故意向不同人员知会休假，多次通过欺上瞒下、混淆视听

的方式骗取多日假期，严重扰乱我单位的管理秩序，已造成恶

劣的影响，故我单位根据《员工手册》的规定，与申请人解除

劳动合同，依法无需支付代通知金和赔偿金。二、我单位不存

在拖欠申请人工资的行为，不同意申请人要求我单位按 4000 元

/月的标准支付其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的工资。根据双方

签订的《劳动合同》和每月的工资表核对情况，足以证明申请

人的基本工资是 7000 元/月，其要求我单位额外支付 4000 元/

月的工资，毫无事实依据。且在本次双方发生争议时，申请人

多次在微信、邮件中声称要求我单位支付未付费用和赔偿时，

从未提及过我单位有拖欠其 4000 元/月的工资，由此可知我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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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根本不存在其所谓的拖欠工资行为。三、申请人要求我单位

支付销售奖金的请求，毫无事实依据，根据双方每月在 QQ 中进

行工资表确认的记录，可以证实我单位已在每月发工资时支付

了当月应发的销售奖金，并不存在拖欠的情况。且申请人每月

的销售奖金也很少，足见其业绩不佳，故申请人要求我单位支

付 1000 元销售奖金不但与以往工资情况不符，亦毫无依据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从事工程师技

术销售工作，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，该劳动合同约定申请人的

工资为 7000 元，被申请人在每月的 7 日或之前支付申请人的工

资，并约定员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经公司警告仍不改正的；

或拒不服从公司的工作安排，扰乱公司正常运作的，公司有权

即时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。该劳动合同的落

款处有申请人的签名及被申请人的盖章。

一、关于赔偿金和代通知金问题。被申请人提供的《员工

手册》显示“第四十五条......任何原因的事假最多不能连续

超过 7 天，全年累计不能超过 10 天，否则将不被批准”；“第四

十八条请假程序......，各类休假员工应当至少提前两个工作

日填写《请假单》，并附上有关证明，经批准，办妥有关手续后

方可予以享受相关假期，否则以旷工处理。员工因突发事件未

能按照上述手续事先请假，应上班半小时前通知主管，如实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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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行，则应在当日上班后一小时内用电话通知主管部门主管，

说明请假理由，经批准后方为有效。然后在上班后当日内补办

请假手续，否则视为旷工。”“第十章.......连续旷工 3 日以上

者，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予以开除......”；广州沣利贸易县有限

公司《员工手册》签阅确认函显示申请人的签名，日期为 2021

年 3 月 15 日。申请人对该员工手册的真实性不确认，其认为员

工手册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公示就直接执行，故认为员工手册颁

布程序不合规，申请人确认员工手册签阅确认函上的签名是其

本人的签名。又查，申请人自 2022 年 1 月 24 日起开始请婚假

和事假，其中 2022 年 1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 月 30 日的假并未

向被申请人的负责人申请，2022 年 2 月 7 日至 2022 年 2 月 15

日的假期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萧碧霞申请并得到了

批准，2022 年 2 月 16 日至 2022 年 2 月 18 日的假期未向被申

请人的负责人申请，2022 年 2 月 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4 日的

假期未得到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的批准，但申请人仍坚持

2022 年 2 月 25 日才能回到被申请人处。2022 年 2 月 22 日被申

请人的法定代表人萧碧霞向申请人发送电子邮件，显示申请人

2022 年 1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 月 30 日没有上班，只是作了知

会，没有按照单位的规章制度提早填写申请及等待批核，2022

年 2 月 16 日申请人仍未回工作岗位，且在 2022 年 2 月 16 日半

夜才知会同事要再延长假期，均是先休假再通过 QQ 告知同事，

不按规章制度要求申请，且每次选择知会不同的人造成混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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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 2022 年 2 月 16 日至 2022 年 2 月 18 日

没有正式申请请假就不上班，作旷工处理，按照单位的规定，

申请人的行为属于旷工，属于自动离职，要求申请人尽快回单

位交回单位物品并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。申请人于 2022 年 2

月 23 日向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发送电子邮件，对其未按照单

位规定进行请假申请给法人和单位带来的影响和麻烦表达歉

意，并保证以后都会遵守单位章程并按规定申请假期及工作，

避免类似错误再次给单位带来影响，且再次说明其 2022 年 2 月

25 日准时回单位上班。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于 2022 年 2 月

24 日向申请人发送电子邮件，说明申请人 2022 年 2 月 16 日至

2 月 18 日旷工后，多日不联系，故单位已确定申请人自动离职，

并要求申请人 2022 年 2 月 25 日下班前向谭小姐交接工作并交

回单位所属文件及物品。本委认为，通过员工手册签阅确认函

可知被申请人已告知申请人《员工手册》的内容，故该员工手

册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。《员工手册》明确约定申请人请假需

要履行请假手续，但申请人 2022 年 1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 月

30 日及 2022 年 2 月 16 日至 2022 年 2 月 18 日的请假均未按要

求履行请假审批手续，申请人的行为已违反被申请人的《员工

手册》的规定，且申请人在未履行请假审批手续的情况下，未

到岗开展工作，被申请人视申请人的行为为旷工，并无不妥，

现申请人的旷工行为已超过 3 日以上，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

同的约定及《员工手册》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2 月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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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向申请人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，并无不妥，亦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故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的代通知金及赔偿金的请求，缺

乏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工资标准为 7000 元/月

（公账工资）+4000 元/月（私账工资）+2000 元/月（股东监事

津贴）+750 元餐补交通补贴及满勤奖+销售奖金，现被申请人

未支付其2021 年 1月至 2022 年 2月的私账工资共计 56000 元，

申请人举证的全英文预期薪酬单显示激励奖金保证 6个月 4000

元。被申请人对预期薪酬单的真实性不确认，并称该预期薪酬

单为英文没有翻译且该薪酬单上没有双方当事人的确认，即便

双方曾有 4000 元的约定，从该薪酬单上的表述来看，也仅有 6

个月期限的约定。又查，申请人主张自 2021 年 1 月起未再领取

4000 元/月的工资曾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，但无法提供证据证

明。另查，申请人每月均会向被申请人索要工资单，该工资单

载明申请人的工资结构为基本月薪 7000 元，另有餐贴、勤工奖、

交通补贴、销售奖金等栏目，申请人对收到的工资单均予以核

对确认。本委认为，从劳动合同及工资单可知，双方并没有 4000

元/月“私账工资”的约定，且从申请人举证的预期薪酬单可知，

双方即使曾约定过 4000 元/月的工资，也只是短期约定，并非

长期约定。另，根据查明可知，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发放的工资

会进行核对，由此可知申请人对其自身出勤情况及对应的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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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酬并非被动接受，其作为提供劳动并领取对价工资报酬的劳

动者，如若其认为被申请人未按照其上班时间足额支付对应工

资报酬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理应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或行

使法律赋予的向有关部门申诉的权利，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其

就每月工资数额问题向被申请人提出过异议或者向有关部门申

诉，由此表明申请人在职期间，基于对被申请人及其自身情况，

比如对自身工作内容及工作时间所对应的劳动价值、对劳动力

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对行业和岗位工资支付的行规惯例等主客观

综合因素的考虑，是认可被申请人的计薪方式以及被申请人每

月发放的工资数额的，否则明显有违普遍大众对劳动者正常提

供劳动和领取对应劳动报酬行为的认知常理以及意思自治原

则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

的私账工资 4000 元/月，共计 56000 元的请求，缺乏依据，本

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销售奖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该项请求是指 2022

年 1 月的销售奖金。双方确认被申请人尚未支付申请人 2022 年

1 月的销售奖金 82.31 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

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销售奖金 82.31 元。

申请人的另 3 项仲裁请求因涉及非终局裁决，根据《劳动

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本委已另行作出穗

海劳人仲案非终字〔2022〕1264-2 号仲裁裁决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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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

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销售奖金 82.31 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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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聂杜艳

二○二二年四月十三日

书 记 员 李文舒


